
中華民國輕艇協會開會通知   
發文日期：107 年 2 月 14 日 

受 文 者 本會會員 

開 會 
事 由 召開第八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理事長、理監事改選 

時 間 107 年 3 月 4 日

（日）上午 10 時 
地

點 

台北矽谷國際會議中心 2B 會

議室(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

段 223 號 2 樓)  

主 持 人 理事長 陳明雄  

聯 絡 人 黃秋譯小姐 
電話 （02）2918-5151 

傳真 （02）2911-1546 

出席單位

及 人 員 本會第八屆會員 出席單位

及 人 員 
內政部 
教育部體育署 

會 議 
內 容 

1. 上午 10-12 時，進行理事長、理監事改選投票 

2. 下午 1:00 第八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

發 文 
單 位 

中華民國輕艇協會 
 

 
 

 

 



中華民國輕艇協會辦理第八屆理事長、理事、監事投票 

注意事項 

選舉時間：107年 3月 4日(星期日)，上午 10~12時止 

地 點：台北矽谷國際會議中心 2B會議室(新北市新店區三段 223號 2樓) 

 

一、 按本會章程規定本屆選舉應選理事十五人（含理事長一人），

其中運動選手理事 3人，個人會員理事 6 人(含理事長 1人) 及

團體會員理事 6人，監事 5人。依選舉得票數高低排序。 

二、 本次選舉採電腦計票，選票圈選以 2B 鉛筆方式劃記。 

三、 各候選人序號採以(團體、個人、運動選手)登記先後順序排列。 

四、 理事長選舉票分為藍色，採無記名單記法，僅能圈選一席。 

五、 理事選舉票分為紅色，採無記名限制連記法，劃記時不得超過

7 席，超過為廢票。 

六、 監事選舉票分為綠色，採無記名限制連記法，劃記時不得超過

2 席，超過為廢票。 

七、 領票、圈票、投票 

(1) 會員應憑身分證正本親自領取選票一份；如受其他會員委

託者，應憑委託書領票，且一人僅能受一會員之委託。 

(2) 投票人應親自在指定之場所畫記票卡，(現場設有理事長、

理事、監事三只票匭)並親自投入票匭中。 

(3) 投票時間截止，選務小組召集人宣布停止投票，惟截止前

已到場者，仍准完成投票程序。 

八、 開票： 

(1) 採電腦計票方式，唱票、記票、整票、計票等作業由廠商

電腦設備及軟體處理。 

(2) 選舉票數相同時，以抽籤定之，如當選人未在場或雖在場

經唱名三次仍不抽籤者，由會議主席或主持人代為抽定。 

(3) 開票後，選舉結果將由選務小組召集人或其指定人員當場

宣布，所有選舉票含用餘票）應予包封。 

 

 



委 託 書 

     

    本人因事繁忙不克親自出席中華民國輕艇協

會第八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理事長、理監事改

選，今委託           君代表出席並行使會員權

利。 

    此致 

中華民國輕艇協會 

 

 

委託人： 

會員編號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1 0 7  年  3  月  4  日 

 

 



 


